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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8-04/24/content_5285388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推进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

国市监企注〔2018〕1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：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市场监管规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7〕6 号）和《工商

总局关于提高登记效率积极推进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的意见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54 号）

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企业名称核准制度改革，扩大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范围，压缩

企业开办时间，优化企业登记便利化服务水平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主要内容 

坚持自主便捷、统一规范、公开透明原则，创新登记方式，简化登记流程，赋予企业名

称自主权利规范名称登记管理程序，提高企业名称登记效率。 

（一）简化企业名称登记程序。企业登记机关开放企业名称数据库，为社会提供企业名

称的查询、比对服务。加大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行政指导力度，除涉及前置审批事项或者企业

名称核准与企业设立登记不在同一机关的以外，企业名称不再实行预先核准，申请人可以在办

理企业登记时，以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一并申请。 

（二）建立名称自主申报系统。落实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和相同相近比对规则，对申请

的名称与在先登记名称相同以及违反禁用内容的，系统不予通过；对涉及相关情形限用内容的，

系统提示申请人需提供有关证明或者授权文件方可通过；对与在先登记名称近似的，提示申请

人存在的侵权风险。强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主体责任，企业应当承诺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

（三）加强企业名称登记规范。公开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条件、程序、期限和审查要求，

规范适用范围和登记材料。以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办理登记的，企业登记机关审核发现有违反

禁用规则、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等情形的，应当不予登记。完善自主申报企业名称纠错机制，

对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在使用中被认定为不适宜的，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责令企业限期变更名

称。 

（四）建立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机制。进一步明晰企业名称使用过程中的法律关系，快速

处理企业名称争议。对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滥用名称权利，与其他企业名称之间发生的争议，由

企业名称核准机关处理；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等其他商业标识之间的争议，依据《反不正

当竞争法》处理。 

（五）加强企业名称事后监管。人民法院或者有关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责令企业限期纠正

或者停止使用企业名称的，企业逾期未提出变更申请，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中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该企业名称，并向社会公示。 

二、试点范围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务院《“十三五”市场监管规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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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本通知要求，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市场监管环境，选择两个以上地市，在省级工商和市场监

管部门的统一规范指导下，开展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。2018 年 6 月底前，制定实施方案

并报经总局批准。有条件的省份，2018 年 9 月底前，在辖区一半以上地区开展改革试点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加强对企业名称改革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认真制定

试点实施方案和配套规则，做好建章立制、健全机构、人员配备等保障工作，明确职责分工，

确保改革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完善信息系统建设。在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前，做好系统开发和

改造工作，推进系统在一定范围的统一性，提高系统智能化、自动化水平，加强动态维护和管

理，保障相关工作顺利推进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培训。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试点政策的宣传解读，

倡导企业遵守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。强化业务培训，保证企业名称登记人员的专业性和稳定性。 

各地要加强对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试点的跟踪调查，注重研究新情况、解决新问题、

总结新经验，试点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总局报告。 

 

 

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

2018 年 3 月 30 日 

 


